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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应急管理厅 国家矿山安监局福建局
关于进一步加强台风汛期矿山

安全防范工作的通知

有关市、县（区）应急管理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综合执法与应急

管理局，各产煤市、县（区）煤矿安全监管部门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重要指示精神，

根据《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加强汛期矿山安全防范工作的通

知》（矿安〔2024〕75号）、《福建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

关于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Ⅱ级并启动防暴雨Ⅳ级应急响应的通

知》（闽汛防指明电〔2024〕23号），现就做好今年第3号台风“格

美”防范应对以及进一步加强我省汛期矿山安全防范的有关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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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如下：

一、强化监测预警，及时停产撤人

当前正值主汛期，已进入“七下八上”防汛关键期，今年第

3号台风“格美”预计将于7月25日下午到傍晚在福建中北部沿

海登陆，对我省带来明显的强风暴雨影响，抓好汛期矿山安全防

范工作刻不容缓。各地要按照各级防指部署要求，建立健全预防

自然灾害引发矿山事故灾难相关机制，严格落实汛期应急“叫应”

“回应”“响应”机制，与气象、水利、自然资源等部门动态会商

研判，及时发布雨情水情汛情监测预警信息，密切关注台风、暴

雨等极端天气对矿山安全生产的不利影响，督促辖区矿山企业结

合本地实际不断完善“一矿一策”停产撤人制度，当暴雨、洪水

等自然灾害预警等级为红色（一级）、橙色（二级）或者可能出现

威胁矿山安全的重大险情时，必须及时采取停工停产、紧急撤人

等安全措施，并严格落实事故及重大险情1小时内报告制度。

二、强化风险管控，全面排查隐患

各地要抓紧组织辖区矿山开展新一轮汛期隐患排查，将防排

水设施、应急物资、应急预案、应急演练、避灾路线作为必查项

目，强化“双回路”供电巡查，对可能导致山洪、泥石流、滑坡、

塌方的地面风险以及尾矿库等重点部位进行全面排查，持续组织

专业力量摸排治理矿山办公区、生活区等人员集聚场所是否设在

危崖、塌陷区、崩落区，或洪水、泥石流、滑坡灾害威胁范围内

等重大安全风险，全面查清矿山及周边的河流、湖泊、水库及有



· 3 ·

关水利工程的汇水、疏水、渗漏情况，及时封堵地面塌陷裂缝，

防止地表水或洪水倒灌井下，把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到所有从业人

员、生产生活区域。

三、强化应急准备，提前防范应对

台风“格美”影响等汛期重点时段，各地要督促矿山企业严

格落实矿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要求，督促尾矿库企业建

立完善应急广播等通信系统，加强坝体巡查和监测，保持排洪泄

洪渠道畅通，汛前将库内水位降到最低，汛时密切关注坝体异常

和库内水位快速上升等情况，严防溃坝、泄漏事故；督促地下矿

山配备满足通风、排水、提升等要求的应急备用电源，严格落实

采掘作业探放水制度，加强排水设施巡检，防范透水、淹井事故；

督促露天矿山加强边坡稳定性监测，保持截洪沟、排水沟畅通，

防范滑坡坍塌等风险。要督促矿山企业针对汛期灾害特点，落实

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要求，切实提高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管理

人员、调度员、班组长和从业人员的应急响应速度和应急处置能

力，并提前备足各类应急防汛物资，预置应急救援力量，遇险遇

灾及时应对处置。

四、强化汛后检查，安全复工复产

各地要高度重视强降雨对矿山带来的滞后性灾害风险，督促

矿山企业制定汛后安全检查方案，并由主要负责人组织开展汛后

安全检查，重点检查尾矿库库水位、坝体稳定性以及排洪设施损

毁、淤堵或排洪不畅，地下矿山顶板淋水、周边河道水位变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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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天矿山和排土场边坡稳定性等安全隐患，针对性实施整治，严

防雨水渗入地下引起的山体不稳、尾矿库坝体承压增加、地下矿

山含水层水量水压增大等引发次生灾害，尤其是现场作业安全管

理必须加强，严防矿工思想松懈麻痹、对风险辨识不清、违规违

章操作可能引发的事故。要督促矿山企业开展汛后隐蔽致灾因素

动态普查，进一步查清积水等隐蔽致灾因素并及时实施治理，确

保安全度汛。

请各县级矿山安全监管部门迅速将本通知要求传达至辖区所

有矿山企业，并督促严格贯彻执行。

福建省应急管理厅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福建局

2024年 7月24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